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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使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继续保持国内

复合肥、控释肥行业龙头地位，扩大河南市场份额，更好的贴近客户，降低公司

产品生产及运输成本，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决定投资 6,000 万元人民币在河南省设立全资子公司，

以利用当地资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以

工商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河南省郸城县工业园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4）出资方式：现金 

（5）股权结构：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6,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00% 

（6）法定代表人：徐恒军 

（7）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缓控释肥料、有机肥料、掺混肥料、

微生物肥料的生产销售；盐酸的生产销售；农用肥料及原材料的销售 (许可证管

理商品凭许可证生产经营)。（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8）治理结构：委派徐恒军、崔彬、李现才任河南公司董事会董事，委派

叶新友任河南公司监事。 

二、设立河南公司的目的 

河南公司设立后，根据河南省复合肥行业的实际情况，拟通过租赁、收购或



新建复合肥生产线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以整合当地的资源，实现低成本的规模

扩张，优化公司生产布局。 

三、设立河南公司的必要性 

河南省是产粮大省，其夏粮种植面积占国内夏粮种植面积的比例超过 20%，

是公司近年来重点开发的市场，周口、信阳、驻马店地区更是重中之重，目前公

司在上述三地区的市场占比不超过 5%。公司现有生产基地距离上述三地区超过

200 公里，运输成本较高，且旺季时发货集中，物流不能支持，影响公司产品销

售。公司计划依托当地现有的复合肥企业资源，进行市场密集开发，实现重点市

场销售翻倍的目标。 

四、设立河南公司的可行性 

1、公司具有实施该项目的资金实力 

公司成立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缓控释肥的投产，

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性，生产规模、销售额等综合实力近年来连续居同行业前三名。

随着公司上市的成功，资本实力更加雄厚，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

经济基础。 

2、公司具有完善的营销体系 

目前，公司在周口、信阳、驻马店地区，建有以 160 多个一级经销商和可辐

射几千个销售网点的营销系统。同时，该地区还是公司与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合作的区域，项目产品具有完善快捷的销售渠道。 

3、该项目具备实施的市场条件 

项目主要辐射周口、信阳、驻马店地区，上述地区是我国夏粮作物的主要产

区，区内作物播种面积超过 210 万公顷，年肥料使用量在 300 万吨（实物量，下

同）以上，其中复合肥 120 万吨以上。 

五、河南公司预期效益 

河南公司正常经营期间，预计正常年份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6 亿元，年均利

润总额 4000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 3000 万元。 

以上盈利预测是基于河南复合肥市场正常情况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后作出

的估算，因本项目还处于筹划阶段，因此投资收益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风险因素 



河南公司为公司以在河南地区设立的首家全资子公司，且拟通过租赁、收购、

新建等多种经营方式实现快速布局，在租赁或收购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险因素，主要人风险在于合作对象的选择，需要一定时间，且与合作对象人员、

品牌、文化之间的整合存在不确定性，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6 日 


